厂家、配送企业更换规则

发生以下任意一种情况，我院有权更换为其他厂家及配送企业，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：

一、虚假响应的；

二、遴选的厂家/授权配送企业不能保障供应的；

三、遴选的厂家/授权配送企业不兑现承诺的；

四、遴选的厂家/授权配送企业无故涨价（因药械采购网挂网价格变动而涨价不计入无故涨价）、无故更换规格的；

五、遴选的厂家掉网的；

六、遴选的厂家可授权的配送企业我院无合作的或合作到期的；

七、使用1年以后，我院有更换厂家需要的；

八、与罗江医院集团相关管理规定有冲突的；

九、集中带量采购药品，根据带量采购相关政策执行的，我院有权终止与遴选厂家及供应商的合作；

十、受相关政策影响不能继续使用某厂家的；

十一、发生严重或大量药品不良反应的；

十二、发生不良反应造成严重影响的；

十三、因药品原因造成医疗事故的；

原授权配送企业无法配送或厂家合作的配送企业有所变更的，厂家可另行授权。

